农科（推广）函［2009］第198号
科技教育司关于规范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
示范县项目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牧、农林）厅（局、委），黑龙江农垦总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为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管理，使项目管理工作科学规范、有序高效，我部规范了相关表格和标牌格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项目的规范化名称和标识

（一）示范县。全称“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简称“全国农技推广示范县”。
（二）示范户。全称“农业科技示范户”，简称“科技示范户”。科技示范户门牌参考样式见附图1。
（三）示范基地。全称“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简称“全国农技推广示范县试验示范基地”，示范基地标牌参考样式见附图2。

二、关于手册

（一）技术指导员手册。技术指导员手册由我部统一设计印刷后，发送各省农业主管部门，由省农业主管部门发送各示范县。
（二）科技示范户手册。科技示范户手册由我部统一设计版式，挂在中国农业科教信息网和中国农业科技入户网上，由各示范县或省农业主管部门下载并印发给科技示范户。
三、关于网站

农技推广示范县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涉及信息传送、交流，数据报送等日常管理工作将主要通过网络完成。由于网站改版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近期有关数据的报送仍通过“中国农业科技入户网（www.farmers.org.cn）”。
四、关于上报数据
为规范项目管理，掌握示范县建设情况，我部先期设计了六张表格（有关体系改革与建设，农技人员培训的表格另行下发），待网站改版完成后，请各省和示范县在网上直接填报。具体填报要求如下：

1、“省级基本情况表”由省级信息管理员填报；
2、“示范县基本情况表”、“技术指导员基本情况表”、 “示范基地基本情况表”由各示范县信息员填报；
3、“示范户基本情况表”由技术指导员填写纸质表格后统一交由示范县信息管理员汇总填报；
4、“专家基本情况表”由省和示范县分别填写。

五、关于省级信息管理员确认

为做好全国农技推广示范县项目实施工作，请每个省及计划单列市农业主管部门确定一名信息管理员，专门负责项目宣传、信息管理和数据上报等工作，请各省将信息管理员名单（格式见附件），于9月10日前通过E-mail报我司技术推广处（kjstgch@agri.gov.cn）。
附图1：科技示范门牌参考样式

附图2：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标牌参考样式

附表1：省级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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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
科技示范户门牌参考样式




说明：
1、门牌尺寸、排版样式、颜色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立足便于悬挂、醒目，悬挂在示范户的前门或墙上；

2、编号由省代码（两位）＋县序号（两位）＋示范户序号（4位）；省代码采用国家统一行政编码，如北京为11，安徽为34等；县序号由各省排序，从01开始；示范户序号由各示范县排，从0001开始。
附图2：
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标牌参考样式




说明：

标牌尺寸、排版样式、颜色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标牌要大小适中、醒目、耐久，竖立在示范基地路边。
附表1：

省级基本情况表

	年份
	

	省名
	
	省配套资金（万元）
	

	国家级示范县个数
	
	项目专家数：
	

	省级示范县个数
	
	技术指导员数：
	

	上年农业总产值（万元）
	
	示范户数：
	

	上年农民人纯均收入(元)
	
	辐射带动户数
	

	总人口数（万人）
	
	项目负责人
	姓名
	

	农业人口数（万人）
	
	
	职务
	

	耕地面积（万亩）
	
	
	办公电话
	

	播种面积（万亩）
	
	
	手机
	

	畜禽总存栏数(万头、只)
	
	项目联络人
	姓名
	

	县总数
	
	
	职务
	

	农业县总数
	
	
	办公电话
	

	乡镇个数
	
	
	手机
	

	行政村个数
	
	
	传真
	

	农户数量（万户）
	
	
	电子信箱
	


注：1、省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兵团、计划单列市，下同。

2、县包括县级市、区、旗等，下同。

3、配套资金各省级财政为国家示范县及省级示范县投入的资金。

4、项目负责人指各省农业（农牧、农林）厅（局、委员会）科教处处长。

5、项目联系人指各省具体负责该项目的人员。

附表2： 
示范县基本情况表
	年份
	

	所在省名
	
	配套资金（万元）
	

	所在地、市
	
	项目专家数
	

	示范县名
	
	技术指导员数
	

	上年国民经济总产值（万元）
	
	示范户数
	

	上年农业总产值（万元）
	
	辐射户数
	

	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万元)
	
	项目负责人
	姓名
	

	总人口数（万人）
	
	
	职务
	

	农业人口数（万人）
	
	
	办公电话
	

	耕地面积（万亩）
	
	
	手机
	

	播种面积（万亩）
	
	
	电子信箱
	

	上年粮食总产量（万吨）
	
	项目联络人
	姓名
	

	畜禽总存栏数(万头、只)
	
	
	职务
	

	乡镇数
	
	
	办公电话
	

	行政村数
	
	
	手机
	

	农户数（万户）
	
	
	传真
	

	试验示范基地数
	
	
	电子信箱
	

	遴选的主导产业情况

	主导产业内容
	种植面积、养殖存栏数、养殖水面（万亩、万头）
	产值

（万元）
	占农业产值比重（％）
	培育示范户数
	技术指导员数
	主导品种
	主推技术

	1．
	
	
	
	
	
	
	

	2．
	
	
	
	
	
	
	

	3．
	
	
	
	
	
	
	

	4．
	
	
	
	
	
	
	

	5．
	
	
	
	
	
	
	


注：1、配套资金指县级财政为示范县工作的配套资金。2、项目负责人指县农业局局长。3、项目联系人指具体负责项目工作人员。

    4、示范主导产业请从下列项目选择：水稻、小麦、玉米、大豆、马铃薯、油菜、棉花、果树、茶叶、蔬菜、其他经济作物；猪、奶牛、肉牛、羊、禽类、其他畜禽产品；鱼、虾、蟹、贝、其他水产品。每个县选择3－5个产业。

    5、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列出名称。
附表3： 
示范户基本情况表
	年份
	

	省/市/县
	
	
	

	乡、村
	

	邮编
	

	示范户编号
	

	示范户姓名
	

	性别
	○ 男      ○ 女

	出生年份
	

	文化程度
	

	固定电话（含区号）
	

	手机
	

	家庭人口
	

	务农人数
	

	辐射带动户数
	

	技术指导员姓名
	

	示范产业
	
	示范规模（亩、头、只）
	
	当年产量
	


注：1、示范产业请从下列项目选择：水稻、小麦、玉米、大豆、马铃薯、油菜、棉花、果树、茶叶、蔬菜、其他经济作物；猪、奶牛、肉牛、羊、禽类、其他畜禽产品；鱼、虾、蟹、贝其他水产品。每户选择1个主要产业。

附表4：

 技术指导员基本情况表
	年份
	

	省/市/县
	
	
	

	姓名
	

	性别
	○ 男      ○ 女

	出生年份
	

	专业
	

	学历
	

	职务
	

	职称
	

	工作单位
	

	参加工作年份
	

	从事农技推广工作年份
	

	电话
	

	手机
	

	电子信箱
	

	指导户数
	

	指导产业
	


附表5：

 专家基本情况表
	年份
	

	省/市/县
	
	
	

	专家级别
	

	姓名
	

	性别
	○ 男      ○ 女

	出生年份
	

	专业
	

	职务
	

	职称
	

	工作单位
	

	办公电话（含区号）
	

	手机
	

	电子信箱
	


注：1、专家级别指专家是省或地（市）或县的专家，省级和地（市）级专家由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填写，县级专家由县农业主管部门填写。
附表6.：

示范基地基本情况表
	年份
	

	省/市/县
	
	
	

	示范基地名称
	

	基地归属
	

	所在地点
	

	基地规模（亩、头、只）
	

	示范内容
	

	基地负责人
	
	电话
	
	手机
	

	负责联系专家或农技人员
	

	专家或农技人员单位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信箱
	


注：1、基地归属指基地是否属于科研教学单位试验示范基地、良种繁育场、涉农企业、专业合作组织、种粮大户等。

2、负责联系专家或农技人员指示范建设中负责联系该基地的农业部门的专家或技术人员。

附表7：

全国农技推广示范县项目省级信息管理员登记表
	姓名
	性别
	职务
	单    位
	处室
	办公电话
	手机
	E-mail(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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